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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宋代林木资源利用与保护的法制调适∗

柴 国 生

摘　 要：宋建立了课民栽植、规范采伐、严禁滥伐、严格管理、森林防火、依法考课官员造林政绩、严格依法规范循环

植采、惩治非法采售与官员徇私等全面的立法体系保护林木资源，基本实现了造林、护林、用林的法制化。 形成了

人造林与天然林空间互补、广泛覆盖的良好植被覆盖，蓄积了丰富的林木资源。 宋代推广利用煤炭减少薪炭采伐，
探索出了依法治林、煤柴兼用、平衡生态的治理模式，实现了能源利用与资源、生态保护的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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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木资源是古代社会能源和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 古代的薪炭获取基于对林木资源的持续采

伐。 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历史时期能够获取的燃

料、材木等资源量，取决于其地域面积、农林业发展

水平、林木资源丰度以及与生产力水平相匹配的采

造能力，过度采伐必然造成资源不可持续利用和生

态环境破坏。 遵循天道自然，顺应四时循环万物消

长规律，栽植林木以增加资源量，礼法兼用科学采

伐，是先民在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渐总结出的林

木资源持续利用的原则，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制度化、
法制化。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①礼法

结合作为早期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不晚于三代已

用于林木资源、生态保护方面，并逐渐由隆礼尊法向

以法为治转变，至宋代基本实现法制化、制度化。 法

制保护对象也由先秦时期的天然森林为主向栽植林

木扩展。 宋代通过全面立法、严格司法调节林木资

源利用与资源培植的矛盾，并以煤炭推广利用减少

林木资源采伐，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平衡，为
宋代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能源保障，其智慧和经验

值得总结。 本文拟以林木资源利用和相关法律及诏

令为主线，以学界关于宋代森林资源与保护等相关

研究为基础，围绕宋代林木循环培植采用的法治治

理经验及其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不当之处，敬请

指正。

一、宋代之前森林生态保护的法制探索

“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②不晚

于三代古人已开始栽植林木获取薪柴、衣食资源，并
以德礼教化引导百姓依时栽植，用法令规范采用行

为，形成了礼法结合的治理方式。 随着林木资源采

用与能源供需矛盾的演进，礼法结合的治林方式逐

渐向法制为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转变，并呈现出明显

的阶段性特征。
先秦时期，多以月令禁止山林非时采伐，对资源

过度采伐加以限制。 如夏“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

登斧，以成草木之长”③。 西周时期，“记十二月政

之所行”④的月令对山林资源采伐规范进一步完善，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无焚山

林”，“季春之月”，“无伐桑枳”，“孟夏之月”， “无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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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仲夏之月”，“无烧炭”，“季夏之月”，“树木

方盛”，“无或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

薪为炭”，“仲冬之月”，“伐林木，取竹箭”。⑤ 并对

“窃木者，有刑罚”⑥。 依时令对林木采伐、薪炭采

造进行规制，惩治盗伐行为，这是古人遵循草木生长

规律利用草木资源的经验总结，其目的是保护山林

资源，以“成草木之长”，这是统治者重要的治理原

则。 如周文王曾召太子发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
以成草木之长。”⑦并在每年头尾两次祭祀，“孟春

之月”，“命祀山林川泽”。⑧“季冬之月”，“供山林名

川之祀”。⑨ 反映出先民对燃料之源山林川泽的

敬畏。
秦朝时已将栽植林木纳入法律，“春二月，毋敢

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⑩”。 这里材木与山林并

列，显然为栽植林木。 西汉《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孟春月令》“禁止伐木”条规定：“大小之木皆不得伐

也。 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反映出

“时禁”已正式入律。 唐朝有关禁止采伐的律令更

详尽和细致，如《唐律疏议》有“盗园陵内草木”条，
规定毁伐树木以盗贼论。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
能源需求量增多，林木供需矛盾以及相关生态问题

也伴随出现。
西周时期，已把“山林之匮”作为施政的主要

过失之一，并认识到“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

水，则岁多大水，伤民，五谷不滋”。 春秋时期在三

代“时禁”的基础上，更有“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官
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以及“斧斤以时入山林，
林木不可胜用”的思想出现，林木资源可持续利用

观念由此形成，并成为古今遵循的林木资源保护利

用的根本原则。 林木栽植也多用于薪炭和生态保

护。 如《管子·度地》曰，堤防“树以荆棘，以固其

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 循环植采则成为薪

炭林植采的主要利用方式。 如范蠡《陶朱公术》载：
“种柳千树则足柴。 十年之后，髡一树，得一载，岁
髡二百树，五年一周。” 魏晋时期更是发展成为

“劳逸万倍”的重要经济形式。
宋代林木资源治理的法制化进一步发展。 宋初

修订的《宋刑统》因袭唐律，除形式有所变化外，内
容基本一致。 至南宋的综合性法令汇编《庆元条法

事类》，林木管理的内容已涵盖造林、护林、用林、防
火等环节。 其中《农桑门》列“劝农桑”外，增加了

“种植林木”类，对林木种植、采伐、补植，以及官员

任期内政绩考课等进行了具体规定。 《杂门》除“毁
失官私物”“失火”两类外，增加“采伐山林”类，对官

私林木的毁伐、量刑、告赏、采伐时令、禁樵采范围等

进行详细规范。 此外，《库务门》的“场务” “商税”
等类对薪炭、材木的赋税征收、和买、私贩等也有规

定。 《赋役门》的“科敷”类设置了垦荒栽植的赋税

减免等法律规定。 宋代敕入律的形式变化，使得前

代保护山林的“禁樵采”令也正式成为法律条令，至
此，古代林木资源保护的立法体系趋于完备。 依法

治林，成为调节森林资源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方式。

二、宋代林木资源植采的相关立法

宋代视“修水土之政”，“兴山泽之利，皆王政之

大”，把植树造林作为重要施政内容，不断完善林

木栽植、成活率考核、合理采伐、依时补植、盗伐惩

治、森林防火等相关立法，注重刑赏结合，以保障林

木种植，平衡资源供需。
１．林木栽植的相关立法

其一，对经济林、薪炭林的植造及立法保护。 建

隆元年（９６０）即重申“周显德三年之令”：“课民种

树，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

差，桑枣半之”，并令县“令、佐春秋巡视，书其数，秩
满，第其课为殿最”。将获取薪炭、材木的林木和桑

枣经济林木的种植制度化，并纳入官员任期考核，标
准日趋细化。 南宋庆元时规定，诸县丞任满，“任内

种植林木滋茂，三万株，承务郎以上，减磨勘一年；承
务郎以下，古射差遣；六万株，承务郎以上，减磨勘二

年；承直郎以下，循一资；九万株，承务郎以上，减磨

勘三年；承直郎以下，循一资古射差遣一次”。 如

果“任内种植林木亏三分，降半年名次，五分降一

半，八分降一资”。 对于百姓政府则通过税赋减免

鼓励其垦荒造林，并与流民招抚情况一起纳入官员

政绩。 乾德四年（９６６）“劝栽植开垦诏”规定：“百姓

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
其诸县令佐，如能招复逋逃，劝课栽植，旧减一选者，
更加一阶。”隆兴元年（１１６３）都省建言：“淮民复

业，宜先劝课农桑。 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
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有差。” “户内永

业田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对于

“应课植而不植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植树

的成活率也纳入立法，“官计其活茂多寡，得差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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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租数；活不及数者罚，责之补种”。 完善的立法

为林木规模栽植、蓄积提供了保障。
其二，对生态林、防护林的植造同样予以立法。

建隆三年（９６２）诏令“黄、汴河两岸，每岁委所在长

吏课民多栽榆柳，以防河决”。 开宝五年（９７２）规
定了不同户等的栽植数量，“自今应沿河州县除旧

例种蓺桑麻外，委长吏课民别种榆柳及所宜之木。
仍按户籍高卑，定为五等：第一等岁种五十本，第二

等四十本，余三等依此第而减之”。 宋代护岸林植

造涉及所有河流。 如天禧二年（１０１８）诏令汴河“沿
河县令佐、使臣能植榆柳至万株者，书历为课”。 重

和元年（１１１８）诏：“滑州、浚州界万年堤，全借林木

固护堤岸，其广行种植，以壮地势。”适宜护堤的芦

苇等亦在课植之列。 乾道八年（１１７２）诏：“令所筑

华亭捍海塘堰，趁时栽种芦苇，不许樵采。”行道林

植造亦多有课令。 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诏令“河北

缘边官道左右及时种杨柳”。 天圣三年（１０２５）诏
川峡及益州路转运司每年令铺兵于入川路旁种植所

宜之树，“委管辖使臣、逐县令佐提举栽种，年终栽

到数目，批上历子，理为劳绩”。 树木枯死需依时

补植，“诸缘道路渠堰官林木，随近官司检校，枯死

者以时栽补，不得斫伐及纵人畜毁损”。 园林枯木

亦需依时补植，天禧四年（１０２０）诏：“（四园苑）如有

枯枿及倒折，合添植柳椿。 即依数採斫。”宋代高

度重视北方边防林的植造。 熙宁五年（１０７２）诏：
“自沧州东接海、西彻西山，仿齐、棣植榆柳桑枣，数
年间可以限戎马，然后召人耕佃塘泺，益出租，可助

边储。”此外，对仓库、军营坊监马递铺内外空地的

林木栽植也纳入立法。 《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
仓植木为阴，不得近屋。” “诸军营坊监马递铺内

外有空地者，课种榆柳之类。”

２．林木采用和保护的相关立法

宋代建立了林木采伐程序并纳入立法。 如营造

林木采伐须报所属州县，“诸系官山木所属州县，籍
其长阔四至，不得令人承佃，官司兴造须采木者报所

属”。 采伐后要依时补足，“本处应修造者由请采

斫，依时补足”。 依规采伐、依时补植的立法闭环，
为保持林木蓄积量提供了保障。 薪炭采造亦有严格

程序。 绍兴元年（１１３１）诏令，各地驻军“自二月十

三日后权住采斫。 若缺少柴薪，申取指挥，给限于买

到山内采斫。 如擅出城斫薪，当依军法。 将佐不钤

束，重置典宪。 今后诸军并三衙遇得朝廷指挥许打

柴，军兵并令长官给号，差官部押。 如无押号及虽有

而采斫坟茔林木，许巡尉、乡保收捉，赴枢密院取旨，
部押官重作行遣”。 许可采伐的凭证“号”，应是

最早的采伐许可证，也是宋代林木资源保护的重要

创制。
林木的盗伐滥伐也纳入立法。 盗伐桑枣施以重

刑。 建隆三年诏曰：“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

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 不满三工（功）
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之后依据桑枣树所属

及违法意图的不同对量刑轻重有进一步规定。 自家

桑树“非灾伤及枯朽而辄毁伐者，杖六十”。 “心
生盅害，剥人桑树，枯死至三工绞。 为三工及不枯死

者等第科断。”“因仇嫌毁伐人桑柘者，杖一百，积
满五尺，徒一年，一功徒一年半。 每功加一等，流罪

配邻州。”可见砍仇家树量刑最重。 非经济林木亦

立严法保护。 如“辄采伐官驿道路株木”者杖八

十。 盗伐“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 若盗他人墓

茔内树者，杖一百”。 《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
以墓地及林木土石非理毁伐者，杖一百，不以荫

论。”相较宋朝初年的立法，南宋庆元朝增加“不
以荫论”，反映出去“礼”的法制化趋向。

山林资源亦予以立法保护。 对于盗伐，“诸系

官山林辄采伐者，杖八十。 如有告者，赏钱二十

贯”。告赏制度是法治刑赏并重的体现，宋代立法

中多有使用。 对沿边、诸岳名山的山林则多以禁樵

采令予以保护。 西南边防的“要害之地”，立界堠明

确保护边界，如在“蜀之边郡文、龙、威、茂、嘉、叙、
恭、涪、施、黔连接蓄夷，各于其界建立封堠”，嘉泰

元年（１２０１）诏：“诸司力行禁止。” “如敢犯禁，重置

典宪，守倅失于觉察，亦乞罢黜。 凡蜀郡禁山，各于

要害之地一例照应施行。”“诸岳渎庙及名山洞府

灵迹界内山林不得请占及樵采。”真宗封禅泰山

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

祠，社首、徂徕山并禁樵采。”森林火灾也纳入立

法，“诸于山林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者，流
二千里，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其在外失火而延

烧者，各减一等”。 因烧田“致延烧系官山林者，杖
一百，许人告。 其州县官司及地分公人失觉察，杖六

十”。 宋代还严禁私贩材木。 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
“敕臣僚札子奏，监司有兴贩木植，抑令所属州郡变

转，州责之于县，县敷及于民，今监司自有当足了支

遣，欲望禁止。 如有违戾许令外台纠察，置典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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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此外，《庆元条法事类》把漂流在江河的材

木也纳入民众财产权益保护相关立法，反映出私权

观念的增强和相关立法的全面化。

三、宋代林木资源管理及资源蓄积

宋代建立了林木资源管理保护机构，通过考课

政绩督促官员执行，严格惩戒非法采用，取得了较好

成效，形成了巨量的林木资源蓄积。
１．林木资源的管理利用

宋代林木资源管理，中央由“掌百工水土之政

令”的尚书省总领，形成了户部、工部、刑部、司农寺

等分掌林木垦殖、薪炭等采造、转运储积各环节职责

的行政、司法管理保护机构。 宋代中央司法职权除

“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事”由刑部职掌

外，民事司法事务隶属相应行政机构。 具体职掌，户
部掌桑枣、杂木等垦殖，下设农田案“掌农田及田讼

务限，奏丰稔，验水旱虫蝗，劝课农桑，请佃地土，令
佐任满赏罚”。 工部职掌非经济林木垦殖，下设屯

田案掌“塘泺以时增减，堤堰以时修葺，升有司修葺

种植之事”。 林木采造，制作、营缮用材木的采造

由工部职掌，下设工部司掌“制作、营缮、计置、采伐

材物”，虞部“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辨其地产

而为之厉禁”。 薪炭采造主要由户部的坊场等职

掌，根据区域资源状况设置相应的采造务、采柴务等

机构负责林木资源管理、保护和采造。 如景祐二年

前置“西京采柴务”，保障西京洛阳能源供给。 高

防知秦州时建议在“西北接大薮”的夕阳镇置采造

务，“调军卒分番取其材以给京师”。 太宗时期张

平曾监陕西路“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 地方集

管理、司法职责于一体，由路、州、县自上而下进行管

理。 宋代的路作为派出机构，下设转运、提刑、提举

常平、安抚诸司负责相关管理、司法事务。 府、州、
军、监“置知府事一人”，“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
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

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 凡法令条制，
悉意奉行，以率所属”。县则由县令“掌总治民政、
劝课农、桑、平决狱讼”。 通常州置通判、县置丞、
佐以辅佐长官行使相关职责。

将林木种植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也是其林木管

理的重要部分。 如“崇宁中，广东南路转运判官王

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 其后，知州、部
使者以能课民种桑枣者，率优其第秩焉”。 政和六

年（１１１６）下诏，因“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余顷，令、
佐而下以差减磨勘年”。 宋代史籍不乏因垦荒、栽
植等政绩突出奖赏或升迁地方官员的记载。 政绩考

课制度的落实，激励了官员积极性，保障了林木的规

模栽植。
严格林木资源依规采伐、综合利用。 林木许可

采伐制度得到较好执行。 如天禧三年（１０１９）江北

缘边安抚使言：“规度雄州瓮城，其地甚广。 本州先

有材木，望令渐建屋宇。”得到宋真宗同意后方伐

木建屋。 宋神宗时收复熙州、河州后，元丰三年

（１０８０）诏“熙、河山林久在羌中，养成巨材”，“宜专

差都大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事李宪，兼专切提举本

路采买木植”，“他司不得辄干预”，加强山林保护

管理。 宋代还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将作监下设退材

场“掌受京城内外退弃材木，抡其长短有差，其曲直

中度者以给营造，馀备薪爨”。 宋太宗曾“调退材

给窑务为薪”。 此外，宋律还规定，军营坊监等内

外课种的榆柳林木采伐后， “枝梢卖充修造杂

用”。 对于官员材木、薪炭购买也严格管理。 《庆
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太中右武大夫以上，买竹木

之类修宅者，许自给文凭逐处审验免和买。” “诸
宗室宅炭船所经场务，注历验尚书户部公凭，岁听免

抽赏买及税钱一次。”严格的保护管理条例，保障

了林木的合理利用，减少了资源浪费。
２．林木资源的司法保护

从史载不多的案例看，宋代盗伐、滥伐行为基本

依法进行了惩戒。
军民盗伐林木依律严惩。 如景德元年（１００４）

十二月“王超等言率大军赴天雄，虎翼卒三人，辄入

村落伐桑枣为薪，已按军法”。 天圣七年（１０２９）
河清军士兵“盗斫沿堤林木”，折合钱不满一千者

“从违制失定断，军人刺面配西京开山指挥”，“已满

千钱向上奏裁，听候处置，三犯即决配广南远恶州军

牢城”。 盗伐墓木也有惩治，如宋人程端汝不孝，
“舍坟禁之木以与僧”妙日，被其侄告官，被“杖一

百”，因妙日乃“不识法之僧”，“诱其舍而斫禁木”，
故被“杖六十”。李克义砍伐祖墓松柏修庙宇，因
是名门之后而“罚赎”，将受其命砍伐的仆人“小杖

十二”。

私贩林木也依法严惩。 宋人郑文礼斫伐墓木，
冷彦哲“明知是郑氏坟木，而故买之”，后“致兴讼”，
判“冷彦哲知情而买木，亦当与之 （郑文礼）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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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官员私贩惩罚更为严重。 开宝年间，“朝廷

遣供备库使李守信市木秦、陇间，守信盗官钱巨

万”，并“用木为筏以遗”其女婿右拾遗、通判秦州马

适，后被部下告发，“守信至中牟，自刭于传舍”，“太
祖命（苏）晓案之，逮捕甚众”，马适被“坐弃市，仍籍

其家”， “余所连及者，多至破产，尽得所隐没官

钱”。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三司副使范旻、户部判

官杜载、开封府判官吕端等人“遣人市竹木秦、陇
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倍收

其直”。 检校太傅王仁赡“密奏之”，宋太宗大怒，
“贬旻为房州司户，载均州司户，端商州司户”。
参与私贩的达官显贵十五人均遭到了处罚。 宋初对

私贩行为的严厉惩戒，对后朝应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３．林木资源的巨量蓄积

宋代立法对林木的栽植、保护、采用的规定，严
格司法对林木资源的管理，保障了林木广泛种植，蓄
积了巨量可用作薪炭等的林木资源。

黄河流域人工林规模非常大。 华北平原“沃野

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 熙宁五年（１０７２）时
“齐、棣间数百里，榆柳桑枣树，四望绵亘，人马实难

驰骤”。 宣和六年（１１２４）许亢宗经榆关，“登高回

望，东自碣石，西彻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
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反映出

林木资源的繁盛。 北方沿边的边防林尤为茂盛。 宋

建国初即“令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
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 后至真宗朝，以为使人每岁

往来之路，岁月浸久，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

塞”。 河北、山东边界“修保塞五州为堤道，备种

所宜木至三百万本”。 “定州北境先种榆柳以为

塞，榆柳植者以亿计。”护岸林、行道林亦有规模种

植。 王嗣宗通判澶州在“（黄）河东西，植树万株，以
固堤防”。 谢德权在汴河“植树数十万以固岸”。
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采纳太常博士范应辰奏言，
“诸路多阙系官材木，望令马递铺卒夹官道植榆柳，
或随地土所宜种杂木，五、七年可致茂盛，供费之外，
炎暑之月，亦足荫及路人”。 山林也得到了较好保

护。 北宋前期“忻、代州、宁化军界，山林险阻，仁
宗、神宗常有诏禁止采斫。 积有岁年，茂密成林，险
固可恃”。 绍圣元年（１０９４）苏轼“过临城、内丘，
天气忽晴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

杰”。 反映出北宋中后期太行山脉特别是河北、山
西等地山区仍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总体来看，黄河

流域平原地区广布各类林木资源，植被覆盖总体良

好，也蓄积了巨量的材植、燃料资源。
南方江河众多，护岸林多有种植。 知平江府陈

岘淳在许浦河“植杨柳一万株，以固岸堤”。 袁枢

知江陵府濒大江“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
行道林种植规模非常大，蔡襄知泉州“植松七百里

以庇道路，闽人刻碑记德”。 湖北麻城县令张毅植

“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 福建路“遍于官驿道

路两畔栽植杉松等木，共三十三万八千六百株”。
陶弼任广西阳朔令 “课民植木官道旁， 夹数百

里”。 东南沿边的边防林也有规模种植，如刘随

“为永康军判官”，“令环植杨柳数十万株，使相连

属，以为限界”。山林也得到较好保护。 绍兴六年

（１１３６）诏：“蜀三面被边，绵亘四百里，山溪险阻，林
木障蔽，祖宗时，封禁甚备”，“以屏捍外夷耳”。此

外，竹子等也有大量种植。 如咸平年间每年仅“婺
州竹园虚收孳生竹四十亿六千一百五十一万”。
总体来看，南方同样形成了完善的农林体系，蓄积了

大量可供采用的林木资源。
宋代天然林仍有丰富蓄积，天然森林覆盖率为

２７％—３３％。根据我国森林资源及分布状况，在持

续利用前提下，每平方公里森林年薪柴樵采量约为

１１２．１９ 吨，折合标准煤为 ６４．０６ 吨。宋代疆域面积

是 ２６４ 万平方公里，天然森林年薪柴樵采量约为

０．４６—０．５６ 亿吨标准煤。 人均综合能源消费量取

接近并稍高于古代实际人均能耗的 １９８０ 年我国农

村人均综合能耗 ０．３２９ 吨标准煤，宋代天然林年

薪柴樵采量能够满足 １．４—１．７ 亿人的能源需求。
巨量资源蓄积，为宋代经济文化繁荣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四、宋代林木资源、能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的总体平衡

宋代生产生活用能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人工

林、天然林、农业废弃物和煤炭。 巨量蓄积的林木资

源之外，宋代的农业废弃物产量也非常之巨。 根据

宋代耕地面积和年均粮食产量测算出的秸秆产量折

合标准煤为 ０．４６８ 亿吨，可满足约 １．４２２ 亿人的能源

需求。此外，宋代“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能

源格局的形成，说明煤炭在北方地区得到较广泛利

用。 丰富的能源蓄积，多样的能源利用，保障了宋代

社会发展的能源供需，平衡了林木资源利用与生态

保护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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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宋代能源供需的实际状况，不妨从手工业生产

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予以探讨。
手工业生产方面，薪炭采造通常围绕产地由近

及远进行，常年采伐往往对局部的植被、生态造成破

坏。 如宋代重要产铁地相州，“铁矿兴发，山林在

近，易得矿炭，差衙前纳课铁一十五万斤。 自后采

伐，山林渐远，经费浸大，输纳毛前，后虽增衙前六

人，亦败家业者相继”。 井盐地陵州“二十三年已

前，本州止有官井数处，所销柴茆若不甚费，其价亦

不至高。 大自许人开作卓筒之后，部下至今已及数

百井，故栽种林木不能供得公私采斫，以至山谷童

秃”。 对此，宋代通常通过停产、减产或分置等方

式来休养民力和蓄积资源，维持一定的采用平衡。
如“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置永宁

监，建州永丰监”。 “嘉、邛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

祐四年（１０５９）停铸十年，以休民力。”“停铸十年”
恰是“十年树木”的周期，这是林木资源循环利用观

的充分体现。 此外，煤炭推广利用，也缓解了部分区

域手工业用薪炭的供需矛盾。 如冶铁产地磁州、相
州，天圣六年（１０２８）京西转运使杨峤“请自秦陇同

州伐木，磁、相州取铁及石炭就本州造船。 从之”。
知太原府韩降言：“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

社会生活方面，农民可砍伐栽植林木和燃烧农

业废弃物保障燃料需求。 脱离农业生产的百姓，主
要通过购买薪炭煤来解决燃料问题。 东京能源运输

仰赖汴河，“下西山之薪炭”，“内外仰给焉”。元丰

二年（１０７９）引洛入汴成功，汴河实现“四时行流不

绝”。 煤炭“熙宁间初到京师”，迅速推广，至宣

和二年（１１２０）售卖的石炭场增至 ２０ 余处，有“河南

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抽
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较好保障了能源供给。

２．生态状况总体良好

首先，东京能源需求量大，最易因林木过度采伐

造成生态破坏。 然而，“１２ 世纪以前的绝大部分时

间里，开封的生态环境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其标志在

于：气候总体上温湿多雨、水系发达、湖泽众多、地形

略显起伏、土壤和植被条件较好”。 这一状况与史

料记载东京的繁茂植被是相符的。 如谢德权“提总

京城四排岸”，曾“植树数十万以固（汴河）岸”。薛

师石《杨柳枝》诗曰：“汴水堤边薪可束，永丰巷口绿

成堆。”金水河“临水种植榆柳”。东京“外城方圆

四十余里，城壕曰护龙河”， “壕之内外，皆植杨

柳”。东京城内有繁多的官私园林。 如皇家园苑宫

城四周“夹道宫槐鼠耳长，碧檐千步对飞廊”。 北

宋权臣蔡京的宅邸“嘉木繁荫，望之如云”。 王黼

的宅邸“数百步间以竹篱茅舍为村落之状”。 城

内“牙道，各植榆柳成荫”。 开封周边的“斥卤”之
地，也根据土质广植柳、榆、槐、椿、杏等树。 《清明

上河图》中林木广布、大树成林的繁盛景况恰是当

时状况的反映。
其次，黄河流域的生态状况能够较好反映宋代

北方的能源、林木采伐与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 对

此，史念海先生在对森林破坏与黄河中游最大的汾、
渭、洛、沁等支流清浊变迁的研究中指出，唐宋时期

这四条河流河水仍然是清水，由清变浊主要发生在

明代中期前后，“（明清时期）是黄河中游森林受到

摧毁性破坏的时代。 严格地说，这种摧毁性的破坏

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 这与历史时期黄河输沙

量的变化时间是一致的。 可见北宋时期黄河流域

的生态植被较前代未有明显变化，说明宋代黄河流

域的森林植被和生态环境总体良好的基本状况，这
与前文所述史籍记载宋代黄河中下游良好的植被状

况是相符的。
南宋偏安江南，因林木过度采伐的记载也局限

于人口密集区或手工业生产区，总体生态状况是良

好的。 宋代良好的植被与生态状况，与宋代对林木

资源栽植、采用、管理保护的法制化是密不可分的。

五、结语

人类文明发展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人类活

动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探索史。 先秦至宋代围绕

森林资源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进行了长期探

索，资源管理保护由礼法结合向法制化转变，至宋代

形成了造林、护林、用林全面的法律保护体系，建成

了自上而下的资源保护管理机构，依法课民依时、广
泛栽植，鼓励垦荒栽植，加强官吏政绩考课，严格司

法惩戒盗伐、滥伐及官吏私贩、徇私行为，取得了较

好的治林成效，不仅人造林规模巨大、覆盖广泛，天
然林也得到较好保护，形成了天然森林与人造林空

间互补、交织广布的良好植被，蓄积了巨量的林木资

源，不仅为宋代良好的生态提供了屏障，而且与农业

废弃物、煤炭共同保障了社会发展的能源所需，实现

了能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总体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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